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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宋万春 通讯员
王金国）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然
而，仍有不法商家为了提升食品口感，不
惜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近日，石狮市宝
盖镇两家餐饮店因在食品中非法添加硼
砂，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并移送公安
机关。

不久前，宝盖镇市场监管所在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中，发现辖区内某小吃店的馄
饨馅和水饺检测结果不合格，抽检物中
均检出“硼酸”。面对检测报告，当事人承
认在食品制作过程中添加了非食用物质
硼砂，其行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犯罪。目前，该案已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处理。

无独有偶，宝盖镇另一家餐饮店制作
的肉羹也被检测出非法添加硼砂。执法人
员对该店的成品和半成品进行抽检，检测
结果不合格（所有抽检物均含有“硼酸”）。
当事人承认，为提升口感，在肉羹制作中
添加了少量硼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同样因涉
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被移送
公安机关。

据石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
硼砂是一种含硼矿物及化合物，常用于工
业领域，严禁用于食品制作。长期过量摄
入硼砂，会对人体生殖、发育和内分泌系
统造成影响；短时间内大剂量摄入，则可
能导致急性中毒，出现头晕、头痛、呕吐、

腹泻等症状，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成
人摄入15克硼砂即可致死。

依据2008年原卫生部公布的《食品中
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
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一批）》，“硼砂/硼酸”
被明确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第（二）项规定，硼砂属于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
原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
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在
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
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
（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规定处罚，最高可判
处死刑。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经营者，务必严
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得在食品中非
法添加任何非食品物质，否则将承担严重的
法律后果。同时，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应选
择正规渠道，仔细查看食品标签和检验报
告，确保所购食品符合安全标准。对于现场
制售的食品，若食用后出现胃肠道不适、腹
泻、呕吐等症状，应立即就医，保留相关证
据，并及时向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

据晋江市公安局反诈骗预警中心
苏警官介绍，曾女士和张女士遭遇的都
是典型的冒充支付平台客服，以帮助关
闭“百万保障保险”为由实施诈骗套路。
诈骗分子通常在通话中会威胁不取消
将扣高额月费制造恐慌；接着，假意安
抚后要求下载会议软件并开启屏幕共

享功能；最终引导被骗人转账至“安全
账户”或者通过共享屏幕窃取密码、盗
取资金。

警方提醒，常见的支付平台“百
万保障”均为自动开启的安全设置，
完全免费。为此，只要接到陌生来电，
无论以何种理由引导关闭“百万保

障”设置的就是诈骗！民警提醒广大市
民，面对陌生来电需保持高度警惕。要
做到不下载陌生软件，不随意开启屏幕
共享功能。遇到自称客服等工作人员要
求下载某视频会议软件的，务必提高警
惕。一旦发现被骗，不要犹豫，第一时间
报警。

警方提醒 识别骗子诈骗手段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通讯员
林海岚）直到意外过世，杜先生出借的一
笔钱还是未能收回，其妻子黄女士等6名
亲属，不得不将欠债人起诉到洛江区人民
法院，要求欠债人还款，那么，诉求能否得
到法院的支持？

2016年3月10日，因资金周转需要，
王某某和江某某找杜先生借钱，并出具一
张借条交由杜先生收执。借条上写道，王、
江二人向杜先生个人借到现金37500元，
借款期限3年，还款方式按月还本付息，
具体还款清单另附，还款金额汇入杜先生
指定的账户。

当日，王某某、江某某出具收款收据
交由杜先生收执，确认已收到他交付的借
款本金。然而，借款后，杜先生多次向他们
催讨款项，但对方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诿，
拒绝偿还所借款项。

2020年7月11日，杜先生意外死亡，
此时，他仍没收到被欠的借款。

去年11月4日，杜先生的妻子等6名
亲戚作为原告，将王某某和江某某起诉到
洛江区人民法院，要求二人偿还借款并支
付相应的利息。

诉讼过程中，江某某偿还3000元。然
而，她和王某某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
到庭参加诉讼。

经审理，法院认为，此案系债权人死
亡后，继承人主张债权的民间借贷纠纷。
因该案系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
的民事纠纷案件，因此适用当时的法律、
司法解释的规定。杜先生与王某某、江某
某之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事实清楚，应
予认定。因杜先生已死亡，且生前未订立
遗嘱，因此杜先生的这笔债权应由其第
一顺序继承人即妻子黄女士、女儿小杜、
母亲黄阿婆、父亲老杜共同继承。继承发
生后债权分割前老杜去世，其继承杜先
生的债权的份额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配
偶黄女士、另外一个儿子杜某民、女儿杜

某梅和杜某真共同继承。鉴于黄女士、小
杜、黄阿婆、杜某民、杜某梅、杜某真尚未对
杜先生享有的对王某某、江某某的债权
37500元及利息进行分割，因此，杜先生对
王某某、江某某享有的该笔债权应为黄女
士等6人共同共有。

近日，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江某某应
偿还黄女士等6人借款本金37500元及相
应的利息。

法官介绍，借款后，出借人死亡后，其生
前的债权并不会随之消灭。《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
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
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自然人死
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及履行
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该法同时规定：“遗产
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
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
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可见，出借人（债权人）死亡并不会导
致债务的当然消灭，作为遗产的债权属于财
产权利的一种，其继承人继承债权后，有权
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借款人履行
还款义务。

“您在我们平台开通了百万保障保险，如果不关闭，每个月要自动扣费800元……”为取消每月自动扣费的保险，在
所谓“客服”人员的指导下，下载某个APP 并登录手机银行，一系列操作后，银行卡内的存款即将点击免密支付……近
日，在晋江市青阳街道务工的曾女士遭遇了一场差点让她“钱包空空”的诈骗危机，幸亏反诈预警中心及时介入，才让她
避免了数万元的财产损失。无独有偶，2个多月前，同在青阳务工的张女士也差点转出78万元存款。昨日，晋江警方通报
了这两起典型的冒充客服诈骗案件。 □融媒体记者 张晓明 丁荣汉 通讯员 张金坛

接“客服”来电，存款差点被转走

反诈预警干预 保住工人存款

曾女士回忆起这段惊险经历时，仍
心有余悸。5月27日，她在家中突然接
到一个“00”开头的陌生电话。电话那
头的人告知她，其在抖音去年开通的百
万保障保险免费期已到，询问是否要续
保，若不马上关闭就会从5月份开始进

行扣费。
曾女士担心被扣费，但自己并不知

道怎么关闭。在长达 6分多钟的通话
里，曾女士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一步步
进行操作，当她进行免密支付操作时，
晋江市反诈骗预警中心的电话及时响

起，制止了这场即将发生的骗局。
随后，晋江市公安局青阳派出所民辅

警迅速与曾女士见面，此时诈骗分子仍
在不断尝试联系她。经过工作人员的努
力，警方成功避免了曾女士两万多元的
财产损失。

及时预警 避免市民遭受损失

无独有偶，不久前，晋江警方凭借
及时的反诈预警和上门劝阻，成功保住
了在晋江务工的张女士一家78万余元
的积蓄，这是他们20多年来为两个儿
子娶媳妇攒下的“老婆本”。

时间回到3月5日17时许，居住在
青阳街道的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是“某平台客服”，告知张女士

开通了会员自动扣费功能，若不关闭，
每月将自动扣除2000元。张女士平时
常在该平台购物，便轻信了对方，一步
步落入骗子的陷阱。

骗子先引导张女士点击链接，下载
了两个APP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随
后又让她登录平台进行购买材料付款
操作。就在此时，晋江市反诈骗预警中

心接到上级预警指令，获悉张女士疑似正
在遭受诈骗。民警立即通过反诈专线
96110联系张女士，但其手机号被设置了
呼叫转移。民警没有放弃，一边持续拨打
张女士的电话并发送预警短信，一边迅速
与青阳派出所联动。社区民警争分夺秒，
很快在辖区的一处租房内找到了张女士，
及时制止了她进一步操作手机的行为。

上门劝阻 保住78万元“儿媳本”

食品中添加硼砂
两家餐饮店被查

借款未收回 债主却过世
6名继承人起诉欠债人，法院一审判决借款人偿还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廖培煌 通讯
员白炯昕）近来，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
级，有市民掉入“跨境网店运营”诈骗陷
阱，最终被骗造成损失。近期，包括我市
在内的各地群众都遇到过类似的骗局。
昨日，泉州市反诈骗中心就此发布提醒，
希望全职宝妈、寻找兼职的上班族警惕。

外地市民小刘为了带孩子年初辞
职了。5月31日，她在短视频直播看到
有人推荐“跨境运营网店”课程，便下单
报 名 ，对 方 私 信 给 小 刘 一 条 下 载

“GJDS”APP 的链接，表示根据平台
“客服”教学很快就能收到回款，同时还
大方展示了公司营业执照，小刘也很严
谨地做了背调发现该公司真实存在，加
之平台是建立在正规的短视频平台上，

便降低了警惕，按对方要求绑定了银行
卡开始运营起网店。

之后，没什么经验的小刘被“客服”
忽悠购买黄金、购物卡、线下交付现金
维持着网店运营。然而，当她投入更多
资金承接大额订单后，却迟迟未收到回
款，联系“客服”得到了“系统故障”“资
金冻结”的回复，还恐吓小刘不交钱修
复，之前投入的资金都无法拿回。小刘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可此时已损失8
万余元。

记者了解到，各地警方及反诈骗中
心发布不少针对此类骗局的预警和提
醒。泉州市反诈中心民警介绍，此类骗
局呈现“三真三假”特征：真公司假资
质、真返利假数据、真链接假平台。诈骗

团伙专门收购空壳公司营业执照，甚至伪
造跨境支付牌照编号。前期，骗子甚至会
以小额回款博取受害人信任，后期以“系
统故障”“资金冻结”为由要求追加资金。
另外，骗子通过恐吓手段迫使受害者持
续转账，如威胁“不交钱前期投入将无法
收回”。

民警提醒，警惕“保姆式教学”“高回
报”承诺，正规跨境平台不会要求线下现
金交易验证，支付牌照可登录国家外汇管
理部门官网查询。同时，切勿通过非官方
渠道下载APP，转账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
核实对方身份。遭遇诈骗立即报警并保留
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此外，市民可通过

“国家反诈中心”APP举报可疑信息，共同
筑牢防诈防线。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发布提醒——

小心“跨境网店”诈骗新套路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
员陈旖旎）近日，泉州高速交警一大队
组织民辅警在辖区开展酒驾专项整治
行动。当天21时 38分许，一辆白色小
轿车行驶轨迹异常，民警立即拦停检
查。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驾驶员
梅某体内酒精含量达33mg/100ml，已
达饮酒驾驶机动车标准。

据梅某交代，当天中午，他在南安
水头朋友家聚餐时喝了2听啤酒。到了
21时，他自认为经过一下午已解酒，头

脑也清醒，便驾车回石狮家中，没想到半
路被查获。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梅某早
在2014年就因醉酒驾驶机动车受过处罚。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对梅某饮酒
驾驶且曾因醉酒驾驶被处罚的违法行为，
作出行政拘留、罚款1000元的处罚，同时

吊销其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
高速交警提醒，一次酒驾，终生记录在

案。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无论间
隔多久，再次饮酒后驾车都属于“再次酒
驾”。节假日期间走亲访友、聚会聚餐频繁，
但“安全”与“守法”这两根弦绝不能松懈。

男子中午喝酒 晚上开车被查

面对陌生来电要保持高度警惕面对陌生来电要保持高度警惕 （（CFPCFP 供图供图））

一小吃店的馄饨馅
和水饺检测出“硼酸”

（CFP 供图）

人已过世，
借款仍未要回。

（CFP 供图）


